
 

 

证券代码：002421        证券简称：达实智能        公告编号：2017-050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河北建设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支持京津冀地区装配式建筑发展，通过技术研发合作实现产业合作，助推

装配式建筑产业升级发展，近日，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乙方”）与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建设”或“甲方”）

签订了《关于装配式建筑建设领域的战略合作协议》，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协议签署背景 

装配式建筑规划自2015年以来密集出台，京津冀地区作为工作重点发展区

域，采用装配式建筑建设模式，可有效提升建造速度,节约资源能源,减少施工

污染,节约劳动力并且提高建筑质量。未来装配式建筑将成为京津冀地区发展主

流，为市场拓展及产业链打造提供良好发展机遇。甲乙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

在技术、市场、项目等领域积极合作，共同推进装配式建筑业务在京津冀地区

的拓展。 

二、 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1、 甲方：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注册资本：130,000 万人民币 

3、 法定代表人：李宝忠 

4、 成立日期：1997 年 09 月 29 日 

5、 住所：保定市竞秀区鲁岗路 125 号 

6、 经营范围：建设工程总承包业务及项目管理和相关技术与管理服务；建

设工程设计、项目可研与技术咨询服务；工程技术咨询服务；房屋建筑工程、市

政公用工程、机电安装工程、公路工程、铁路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水利水电



 

 

工程、路基与路面工程、钢结构工程、机场场道工程、管道工程、土石方工程、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

施工；房地产开发、房屋销售、租赁；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周转材料、工程机

械、设备销售、租赁及修理；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

向境外派遣各类劳务人员（不含海员）（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证书有效期限至

2020 年 07 月 21 日）；人防工程、建筑装饰工程、建筑幕墙工程、轻型钢结构工

程、建筑智能化系统、照明工程和消防设施工程设计；自营和代理除国家组织统

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和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进口商品外的其他货物的进

出口业务；土地整理。压力容器设计、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制造、预拌商品混凝

土生产、销售，预制混凝土构件制造、金属结构制造。 

7、 公司与甲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 协议的主要内容 

1、 甲乙双方结合各自突出的优势和经验，在技术领域展开全面合作。甲方

拥有在装配式建筑建设等领域的优势经验；乙方拥有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绿色建

筑认证咨询、建筑智能化及节能、建筑供配电及节能等领域的优势经验，两者有

效结合，以合作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共同打造绿色、智慧的高品质装配式建筑建

设，从而推动城市建设和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2、 倡导建筑智能化与装配式建筑的一体化的融合设计与建设，主要合作技

术领域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设计、建设、运维全程 BIM化，建立以 BIM 模型为基础，集成虚拟建造

技术、RFID 质量追踪技术、物联网技术、云服务技术、远程监控技术、高端辅

助工程设备等的数字化精益建造管理系统，实现对整个建筑供应链的管理，是未

来发展的必然方向。在设计阶段将建筑物内物联网设备、智能化设备进行精准设

计，在装配式生产车间预留预埋设备管线、设备安装底座，现场安装采用 BIM

全程指导，免工具安装，提高安装效率和安装质量。运维阶段采用 BIM可视化管

理，从而达到运维阶段提高管理效率，降低运维成本的目的。 

2) 设备机房均采用工厂化预制模式，网络机房、空调主机机房、安防与消

控机房采用标准化工厂预制方式，主要设备固定底座、强弱电线槽及支架、进出

水管、强弱电机柜支架等钢构件均在工厂预制完成，从而达到机房的快速安装、

美观大方的目的。 



 

 

3) 基于“BIM+FM+物业管理”技术，实现全面优化管理。 

3、 乙方负责研发智能化与预制构件的结合部分，甲方给予相应的技术配合；

甲方在生产携带了智能化设备的预制构件时，乙方应无偿安排技术人员到现场给

予指导；乙方负责研发成果的专利申请工作，并在京津冀地区唯一授权给甲方使

用该项专利技术。 

4、 本协议为排他性协议，甲、乙双方均不得与任何第三方签订与本协议相

同或者相似的协议。 

5、 本协议有效期为自双方签字之日起一年，协议期满后经双方共同协商确

认协议可以递延。 

四、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是公司在京津冀地区战略布局的一大进展，体现

了公司在智慧城市建设领域的技术能力和综合实力。双方结成长期战略合作关系，

有利于公司未来在京津冀地区及雄安新区项目的顺利落地实施，提升公司业务在

北方地区的市场占有率。 

五、 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仅作为推进本次合作的框架性、意向性协议，

相关项目须依法合规履行相应程序并就具体项目签订合同后方可生效，具体细节

及执行方案以双方另行签署的项目专项合同约定为准，上述事项均具有一定的不

确定性。 

2、协议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 

六、 备查文件 

《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装配

式建筑建设领域的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9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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